
在今日头条图文页，点击右上角【···】，选择【举报】，在【侵犯我的著

作、名誉权等】中选择【侵犯名誉/商誉】【侵犯肖像权】或【侵犯隐私权】。

视频或图文举报：

在小红书图文页长按，选择【举报】；

或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选择【举

报】 ，选择【侵犯我/我的组织权益】。

账号资料举报：

在 小 红 书 账 号 页 ， 点 击 右 上 角

【…】 ，选择【举报】 ，在举报理由

中选择【冒充他人】【网络暴力】。

涉企侵权：

稿件举报后选择【侵犯企业权益】，根据【权利人本人】【权利人授权

代理人】角色不同分别填写信息。

视频或图文举报：

※在快手视频页，点击页面右侧【分享】按钮，选择【作品举报】，选择

【侵权抄袭】，选择【侵犯著作、商标、名誉、隐私、专利权】。

※如果要举报多个视频，可以选择页面最下方的【我要批量举报侵权】。

账号资料举报：

※在快手用户个人主页，点击右上角【…】，选择【举报】；或点击

【分享主页】按钮，选择【用户举报】，选择【用户本人涉嫌违规】，

选择【侵犯我的权益】。

在微博正文页，点击右上角【【…】】；或在微博列表页，点击右上角

【∨】，选择【投诉】，在投诉分类中选择【侵权保护专区】。

举报流程
找到视频，点击右

上方三点，点击举报

依据指引提交材料，帮助我们更好更快维护您的权益!

选择举报原因

侵犯个人人身权益
说明您的身份1

4

2 3

在百度文章页，点击右上角【︙】，选择【举报/反馈】，在举报内容

问题中选择【侵犯个人/企业权益】。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举报人应对举报事项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举报请提供侵权信息所在网页的具体链接，而非网站首页、账号首页

链接。

※举报材料应当完整清晰，无遮挡、涂抹。

※对于同一网址链接，除因补充举证外，无需多次重复举报。重复举报

将影响整体处置效率。

※举报完成后请记得及时保存查询码，便于后续查询举报处置结果。

网络侵权举报注意事项

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侵权类举报入口 辟谣平台

渠道   ：今日头条5

渠道   ：微博6

渠道   ：小红书7

渠道   ：快手9

渠道      ：百度10

渠道   ：哔哩哔哩8

网络侵权
举报指南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监制



受理范围：境内网站平台上登载的涉及个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隐私泄露、侮辱谩骂、诽谤诋毁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需要提供的证据：

※文字陈述举报事项、举报理由。

※涉 个 人 举 报 需 提 供 举 报 人 身 份 证 照 片 ； 涉 企 业 举 报 需 提 供 营 业

执照等权利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如委托举报，还需提供代理人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举报人姓名、联系方式。

※侵权内容所在网址或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

※能够证明所举报内容涉嫌侵权的其他证据材料。

※源发新闻稿件;

※具有新闻采编资质的源发媒体撤稿函；

※有关部门依职权制作的文书或出具的证明；

※有关部门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信息；

※有关部门网上信息公示查询结果；

※企业历史档案记录；

※企业对外公告全文。

※在公开发布的网文、账号信息中，违规使用与企业相同、相似的名

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的；

※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

※非法镜像企业官方网站、APP，或冒用盗用企业备案注册内容等显著

要素特征的信息；

※其他引发公众混淆企业主体身份的信息。

需要提供的证据：

企业或企业家和举报代理人身份证明。依据身份证明难以识别的特殊

情形，企业需提供其他证据：

登陆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

官网www.12377.cn举报

※企业举报应选择【涉企

侵权举报专区】入口

※其他主体举报应选择【

侵权类】入口

下载“网络举报”移动客户端举报 拨打12377热线咨询侵权举报

视频或图文举报

※在抖音视频页、图文页长按，选择【举报】，在举报分类中选择

【侵犯权益】。

公众号：

在 微 信 公 众 号 文 章

页 ， 点 击 右 上 角

【 … 】 ， 选 择 【 投

诉】，在投诉原因中

选择【侵权】。

账号资料举报

※在抖音账号个人主页，点击右上角【…】，选择【举报】，在举报分

类中选择【侵犯权益】。

网络侵权举报受理范围及所需证据

涉企网络侵权类型及举报所需证据

网络侵权举报渠道

※通过增删关键内容、调换原文顺序、调整原文结构等方式，曲解新

闻原意的信息；

※有关部门、新闻媒体等已纠正、撤销的信息；

※使用与内容严重不符标题的信息；

※仅强调不利事实、回避有利事实的信息；

※断章取义企业家过往言论的信息；

※片面解读企业各类对外公告的信息；

※其他引发公众误解误读的信息。

※官方网站备案查询证明；

※官方账号持有证明；

※有关部门颁发的权属证书；

※企业对外公告声明；

※其他能够证明被举报信息会引发公众

混淆企业主体身份的材料。

仿冒企业或企业家身份类信息：

※虚构企业家隐私生活的信息；

※编造企业违法犯罪、违规生产经营的信息；

※杜撰企业家、企业员工违法犯罪或道德失范的信息；

※夸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信息；

※歪曲企业、企业家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的信息；

※诋毁企业产品服务质量的信息；

※抹黑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信息；

※其他与企业客观实际情况不符的信息。

不符合企业客观实际的谣言类信息：

渠道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

※攻击谩骂企业或企业家的信息；

※涂抹恶搞企业家肖像照片的信息；

※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的信息；

※其他违反公序良俗、丑化企业或企业家的信息。

侮辱贬损丑化企业或企业家类信息：

误导公众公正评判类信息：

视频号：

在 微 信 视 频 动 态 页

面 ， 点 击 【 转 发 按

钮 】 ， 选 择 【 投

诉】，选择【侵犯我/

我的组织的权益】。

可依据举报信息具体表现选择性提交。

可依据举报信息具体表现选择性提交。

需要提供的证据：

※有关部门依职权制作的文书或出具的证明；

※有关部门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信息；

※企业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可依据举报信息具体表现选择性提交。

需要提供的证据：

企业或企业家和举报代理人身份证明。

需要提供的证据：

※违规披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社保卡、户籍档案等个人身份资料的

信息；

※违规披露企业家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个人联系方式的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禁止披露的隐私信息。

侵害企业家个人隐私类信息： 

※以舆论监督名义进行敲诈勒索的；

※恶意集纳企业负面信息的；

※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发布企业负面报道评论的；

※蹭炒涉企热点事件进行恶意营销的；

※操纵跨平台账号、关联账号或矩阵账号密集发帖恶意攻击企业或企业

家的；

※利用自身信息发布便利，以及技术、流量、影响力优势，攻击抹黑竞争对手的；

※提供涉企业、企业家虚假不实信息推荐词的。

其他恶意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类信息：

企业或企业家和举报代理人身份证明。

需要提供的证据：

※权威辟谣信息；
※有关部门依职权制作的文书或出具的
证明；
 ※有关部门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信息；
 ※有关部门网上信息公示查询结果；

※有关部门颁发的专业资质证明；
※具有特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
证明；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
※ 当事双方订立的合同协议。

可依据举报信息具体表现选择性提交。

需要提供的证据：

1
渠道   ：腾讯3

渠道   ：抖音4

渠道   ：其他网站平台专区2

北京市（23家）
北京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抖音、今日头条、微博、百度、快手、新
浪、搜狐、凤凰、知乎、360、雪球、网易、和讯、天眼查、豆瓣、一点资讯等

地区/平台数量 网站平台名称

天津市（3家） 天津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津云北方网、360快资讯等

河北省（1家） 河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等

山西省（60家） 山西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黄河新闻网、山西新闻网等

内蒙古自治区（6家） 内蒙古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等

辽宁省（231家） 辽宁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东北新闻网等

吉林省（12家） 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吉林网、吉祥新闻网等

安徽省（86家） 安徽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等

福建省（7家） 福建省互联网举报平台、美柚APP、美图官网等

江西省（92家） 江西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大江网、今视频等

山东省（50家） 山东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大众网、水母网等

河南省（31家） 河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映象网、大河网等

湖北省（90家） 湖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荆楚网、长江商报网、楚天都市网等

湖南省（1家） 湖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等

广东省（4家） 广东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腾讯、UC浏览器、华为浏览器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54家） 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广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网等

海南省（3家） 海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南海网、凯迪网等

重庆市（6家） 重庆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懂车帝、上游新闻等

黑龙江省（3家）
黑龙江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哈尔滨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平台、东北网等

上海市（21家）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小红书、哔哩哔哩、喜马拉雅、
观察者网、证券之星、大众点评等

贵州省（68家）
贵州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贵州网络广播电视台、多彩贵州
网、贵阳网等

地区/平台数量 网站平台名称

甘肃省（11家）
甘肃省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甘肃网、中国兰州网、奔流新
闻网、观澜新闻网等

云南省（4家） 云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云南网、昆明信息港等

西藏自治区（1家） 西藏自治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等

陕西省（45家） 陕西省网络举报中心、西部网、陕西网、华商网等

青海省（2家） 中共青海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青海新闻网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6家） 宁夏互联网辟谣平台、银川新闻网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48家） 新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天山网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等

江苏省（25家）
江苏省互联网违法和有害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美篇网、途牛旅游网、华为
应用市场网站等

浙江省（31家）
浙江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淘宝（含天猫）、支付宝（蚂
蚁）、飞猪、菜鸟、同花顺、网易lofter、网易云音乐、阿里云等

四川省（102家）
四川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四川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四川
新闻网、四川在线等


